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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。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4 年 1 月 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:45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4 年 1 月 26日（星期五） 

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

2024 年 1 月 26 日 9:15-9:25，9:30—11:30 和 13:00—15:00；通过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4 年 1 月 26 日

9:15—15:00 任意时间。 

2.召开地点：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 1 号中信特钢科技大

楼三楼会议中心 

3.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.召集人：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 

5.主持人：董事长钱刚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6.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

1.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4人，代表股份 4,571,639,403

股，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785%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 5人，代表

股东 8 名，代表股份 4,233,378,258股，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3.8765%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6 人，代表股份 338,261,145股，占上市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7020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1人，代表股份 339,546,703

股，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7275%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，代表股份 1,285,558 股，

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5%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6 人，代表股份 338,261,145 股，占

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7020%。 

2.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

本次股东大会。 

二、提案审议情况 

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，经过表

决，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

序

号 
议案名称 

表决意见 

同意（股） 占比 
反对

（股） 
占比 弃权（股） 占比 

1 
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

交易预计的议案 

339,466,403 99.9764% 80,300 0.0236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339,466,403 99.9764% 80,300 0.0236% 0 0.0000% 

注：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，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/2 以上审议通过；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

事项，公司关联股东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、湖北新冶钢有限公

司、中信泰富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,232,092,700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.85%，已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中伦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李长虹、张心诚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

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，股东大会的表决

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

2.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事  会 

2024 年 1 月 27 日 



 

* * * * * * *  

完 
 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(副董事長及    
總經理)、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；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    
于洋女士、張麟先生、李艺女士、岳學鯤先生、楊小平先生、穆國新先生         
及李子民先生；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、      
徐金梧博士、梁定邦先生、科爾先生及田川利一先生。 




